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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债权让与应当分别观察债权让与和债权让与合同，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债权多重让与的权利归属。《民法

典》保理合同章规定了应收账款债权多重让与的优先顺序。其中，登记、通知规则可以起到对一般债权

让与规则的补充。保理合同的多重让与规则仅适用于对抗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对于债务人仍然应当坚

持让与通知的绝对效力。而保理合同中同一顺位按比例分得应收账款债权的规则只能适用于保理合同。 
 
关键词 

处分行为，保理，多重让与，转让通知 

 
 

The Order Rule of Multiple Assignment of 
Creditor’s Rights 

Xiang Gao 
College of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Received: Feb. 15th, 2023; accepted: Mar. 10th, 2023; published: Mar. 20th, 2023 
 

 
 

Abstract 
The assignment of creditor’s rights should observe the assignment of creditor’s rights and the as-
signment contract of creditor’s rights respectively, and discuss the ownership of multiple assign-
ment of creditor’s rights on this basis. The factoring contract chapter of 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the priority of multiple assignments of accounts receivable claims. Among them, the registration 
and notification rules can complement the general creditor’s rights transfer rules. The multiple 
assignment rules of the factoring contract are only applicable to third parties other than the deb-
tor, and the debtor should still insist on the absolute effect of the assignment notice. The rule of 
proportional distribution of accounts receivable claims in the same order in factoring contracts 
can only be applied to factoring con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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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债权让与性质之争 

债权让与的性质在我国理论界素有争议，主要存在三种学说：契约说；事实行为说；处分行为说(又
称准物权行为说) [1]。不同学说在债权多重让与的情形下分别产生不同的效果，正确把握其性质，是解

决债权多重让与顺序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1.1. 契约说 

持契约说者认为，债权让与的事实在当事人达成债权让与合同时即发生，合同成立并生效后受让人

即取得债权。 
笔者认为，契约说所主张的债权变动方式既不符合我国对于权利变动方式的规范，也不符合在债权

让与中各方当事人利益的维护。首先，通说认为我国在物权变动的模式上采用债权形式主义[2]。在此种

方式的规范下，变动物权时不仅需要当事人达成有效的债权行为，还需要在基础合同之外完成法律规定

的公式方式，如登记或者交付，才可以有效地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虽然在是否存在独立的物权行为以

及该行为是否具有无因性确有争议。但二者的共识在于单纯的合同是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的。债权

行为与公示方式(或物权行为) [3]是相互分离的，需要分别观察。《民法典》第 215 条即可作为例证。而

在契约说下，债权作为当事人订立基础合同后(例如买卖、赠与等合同)，无需合同之外的其他行为即可发

生债权的变动。而债权让与行为作为债权人对已经享有的权利的处分仅以此种方式发生变动并不符合我

国权利变动的规范。 
其次，契约说也不能在多重让与的场合很好地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当债权人将债权第一次进行

让与时，依照契约说，受让人于合同成立并生效时即可取得债权。与“通知主义”相结合，债权让与的

效力在通知到达债务人才能发生效力，则债权让与的效力实际上产生了冲突。而如果采取“让与主义”，

由于契约说不存在适用区分原则的空间[1]。只要相对人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依据合同生效的规则，

当原债权人进行多重让与时，只要合同生效，受让人即取得债权。同样会发生一份权利被多个受让人完

全取得的情形。在此情形下，各个权利人都主张债权时则就更容易发生让与人与后受让人之间恶意串通

的情形。因此，契约说基于这些方面的不足，不适宜作为我国债权让与性质的确定。在确定债权多重让

与时，需要将基础行为与让与行为区分观察。 

1.2. 事实行为说与处分行为说的选择 

事实行为说认为我国目前对于权利变动的模式采取的既不同于德国法的“物权形式主义”，也不同

于法国法采取的“意思主义”。而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债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按照此模式，当事

人之间达成债权让与合同后，权利并未直接发生移转，仅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以让与债权为义务的合

同，此后发生的债权让与属于事实行为，前者为后者的原因，后者是前者的当然结果[4]。处分行为说认

为，债权让与合同仅仅是负担行为，在负担行为之外依然存在着处分行为，而这个处分行为即是负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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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履行。在此学说下，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都是法律行为[5]。而在处分行为下，还存在着该处分行为

是否受到作为基础行为的债权让与契约影响的“有因无因”争议。但无论是事实行为说还是处分行为说

均强调区分债权让与、基础行为与产生债权让与的行为[6]。相比于事实行为说，笔者认为在债权让与的

性质上处分行为说更为适宜，理由如下： 
首先，事实行为说将债权让与看作事实行为是基于我国物权变动模式中不存在物权行为为基础，登

记以及交付则是作为债权行为的当然结果。既然物权行为不存在，那基于物权行为而产生的准物权行为

也当然不具有存在的空间。基于此种认识，在区分原则下，当事人达成债权让与合同后，如果没有其他

约定，自让与合同成立并生效时，债权即发生移转，债权让与是区分于债权让与合同的事实行为。同时

基于在外观上并不存在公示的方式，所以此时德国法所遵循的物权行为在债权让与领域也并无存在的形

式价值[7]。但此认识并未实质性指出为何在债权让与领域没有物权行为的适用空间。相反，既然事实行

为说主张我国债权让与实际上与法国法的做法具有实质上的相似性，于合同成立时便发生权利的让与，

无需再达成一个物权合意，那为何还要在此之外再虚构出一个事实行为，此主张不正是与事实行为说的

论者主张的形式价值相冲突吗？正如有些学者指出，认为债权让与无需物权行为而将其视为事实行为的

主张既无区分价值亦无外在表现[8]。 
其次，事实行为说论者将债权让与视为事实行为主要是想要将其与我国的权利变动模式保持一致。

事实行为说的基础便是依托于法国法所主张的“通知主义”[9]，而依据法国法的规定，通知可以同时对

抗债务人与第三人。但是在我国的债权让与规范中，让与通知并不能作为对抗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依

据《民法典》第 546 条的规定，仅对债务人发生对抗效力，而不能及于第三人。 
最后，在事实行为说中，债权让与基于让与合同生效发生效力。事实上也掉入了契约说的困境，虽

然事实行为说在合同之外虚构了债权让与的事实行为，但是依旧摆脱不了在债权多重让与时多个当事人

依据生效的合同取得的债权相互对抗的困境。 
而将债权让与视为处分行为则更加符合我国的权利变动规范，同时也能更好地解决债权多重让与时

的顺位问题。 

2. 债权多重让与的顺位冲突 

原债权让与的规范规定于《合同法》(已废止)第 80 条。本条的规范意旨主要是保护保债务人，以让

与通知作为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的条件，从而平衡让与人、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10]。同时在债权多

重让与时遵循“先来后到”原则，确定债权的归属。但是在《民法典》颁布后，于保理合同中规定了应

收账款债权让与的特殊规则。因此，为协调债法通则与合同编，应当将保理合同的部分规则用以补充债

权让与的一般规定。 

2.1. 债权让与对抗第三人的模式 

2.1.1. 让与主义 
《民法典》生效之前，按照原《合同法》的规定，通说认为我国债权多重让与的顺位规则以“先来

后到”为基本原则[11]。据此，当让与人与受让人达成债权让与合意时，权利发生变动，无需债权让与合

同之外的其他行为。在债权多重让与时，债权人将债权让与后，若无其他事由，受让人即取得债权。受

让人取代原债权人的地位，成为新的债权人，同时保持债权同一性不变，相关从权利一同让与。若原债

权人将债权进行二次让与时，由于在先的受让人已经取得债权，原债权人再次处分便不再具有处分权限

构成无权处分。然而，对于物权来说若无权处分人具有权利外观，善意相对人基于对外观的信赖可以善

意取得物权，但是在债权让与中，除已经证券化而可供占有的债权文书外，一般债权通常不具有权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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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债权也不能适用善意取得的规则[12]。因此，根据区分原则以及物权行为理论，原债权人不具有处分

权限不影响债权行为的效力。后受让人只能依据债权让与合同向原债权人主张违约责任。 

2.1.2. 通知主义 
该学说认为，债权多重让与时，已经通知债务人的优先于未通知的。但是该规则附有善意要件，当

受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权在先让与的，即使通知在先也不得优先于先受让人[13]。该学说相对于让与

主义来说更进一步，将通知作为债权让与的公示手段，发生对抗债务人以及第三人的效力。并进一步强

调通知的存在可以有效防止让与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失信行为，从而有效保障受让人的合法权益。在该学

说下，债权人将债权进行二次让与后，即便是第一受让人的债权让与合同成立在先，如果没有通知债务

人，那也不能对抗在后的已经进行通知的善意后受让人。 

2.1.3. 登记主义 
在登记主义下，债权让与以登记作为公示的方式。数个受让人之间的权利顺序也以登记作为判断依

据，已经登记的优先于未登记的，先登记优先于在后登记的，均未登记则以受让的先后顺序作为补充。

可以看出相对于前两种方式，登记主义更加客观，以客观存在的登记事实来判断债权多重让与时各个受

让人的权利先后。而在《民法典》生效后，也是在保理合同部分明确了债权人以应收账款签订多个保理

合同时，各个保理人之间的顺序依照《民法典》第 768 条的规定予以确定。已经登记的优先于未登记的，

登记在先的优先于在后登记的，均未登记则按照通知到达债务人的顺序确定保理合同的先后顺序，均未

通知的则按照保理融资款或者服务报酬比例获得清偿。 

2.2. 基于利益衡量的选择 

让与主义极大地便利了债权人对自己享有的债权的让与，只要当事人之间达成债权让与的合意，债

权即可发生转移，取消了包括通知要件的其他任何烦琐的形式，极大地减少了债权让与的成本。但是，

该种模式却是在节省交易成本的同时，却也包含着难以克服的障碍。首先，受让人无法保证其可以安全

地享有债权并得到完全的清偿。让与主义对多个受让人的顺序完全依照合同成立的先后顺序为标准进行

判断，在先受让人受让债权后，若债权人与其他受让人再次签订债权让与合同，并与后受让人通谋倒签

合同损害在先受让人的权益时，在先受让人并无任何手段予以防范。而在证明责任上，在先受让人也必

须证明债权人与后受让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而对于行为人主观状态的证明又极为困难，

若其完成不了证明责任则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导致已经在先受让的债权实际却得不到相应的权利。

而更为重要的是受让人在此模式下也根本无从得知标的债权究竟让与过几次，自己处于何种地位，使得

受让人的地位处于极大的不确定状态。其次，让与主义对与该债权或者当事人有关的其他人也会存在较

大的影响，如对债权潜在受让人的影响、对债权人的法定担保债权人的影响、对债权人的普通债权人的

影响等[13]。例如，在债权人陷入破产时，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参与破产分配，债权人可以与第三人倒

签债权让与合同，从而使得相应债权免于破产的风险。如此，便给予市场上的不诚信行为极大的便利，

让与主义想要降低的交易成本反而被大幅度提高，受让人需竭尽全力防止债权人再次让与债权、债权人

的担保物权人也要防止债权让与后债权人责任财产的减少、相关投资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也要尽可能调

查债权人的资信程度，加大了交易信息获取的成本。基于以上弊端，让与主义不能作为判断债权多重让

与顺序的可靠规则。 
通知主义看似在让与合同之外以通知作为对抗第三人的方式，可以缓和让与主义的弊端，实则不然，

其自身也存在着较大的不足。首先，在通知主义中，通知并非仅仅是作为对抗债务人的方式，而是同时

作为对抗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方式。但通知并不能达到该目的，在债权让与后，让与人将让与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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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债务人，债权让与的效力及于债务人。但此时，知晓债权让与事实的当事人仅限债权人、债务人以

及受让人，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无从知晓标的债权是否已经经过让与。后受让人想要知晓债权的让与状

态只能询问债务人，但是基于债权让与不能为债务人增添义务的规范意旨，当后受让人询问时，债务人

没有告知的义务[14]。后受让人便要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查询债权的存在状态，徒增交易的负担。其次，通

知主义相对于让与主义的进步在于其认为通知可以有效降低欺诈的风险，实则不然。与让与主义不同的

是，在通知主义中，欺诈的风险并不会发生在让与人与其他受让人之间，而是可能发生在让与人与债务

人之间。让与人与在先受让人完成债权让与合同后，与债务人串通虚构在后的让与通知从而达到逃避相

关债务的目的。因此，在通知主义中看似减少了欺诈的机率，实际上与让与主义所面临的困境类似，也

同样会造成在让与主义中面临的对相关当事人资信的审查与交易成本的上升，与其本来的期望背道而驰。 
而登记主义便可以有效地防止上述问题的发生。让与人将债权让与后，便可以进行让与登记，后受

让人想要了解债权的状态仅需到相应的机构查询登记状态即可，相比于通知主义的询问方式，可以极大

减少后受让人的信息获取成本。此外，登记也可以对恶意欺诈进行良好的预防。由于登记是在法定登记

机构进行，一经登记便成为客观的事实状态，除非修改登记簿，否则登记状态则是债权让与的状态。而

让与人若是想要与后受让人或者债务人恶意串通，则必然也要登记否则不会发生对抗效力，而一经登记，

则第三人便会知晓存在于债权上的客观事实，从而作为其是否决定受让债权的重要参考。可见，登记相

对于上述两种方式仅为债权让与的当事人增添了一种不真正义务，未登记并不会影响债权让与的效力，

而仅仅是丧失优先顺位。但是登记制度却良好地克服了另外两种模式的弊端，属于较为适宜的方式。 

2.3. 保理合同对一般债权让与规则的补充 

对于《民法典》保理合同的规定是否能适用于一般债权让与存在两种观点：一：保理合同规定与合

同编中，应仅限于保理合同中债权转让的适用。二，保理合同中登记与通知规则可以类推适用于一般债

权转让，但是债权分割规则仅适用于保理合同[15]。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较为可取。理由如下： 
首先，就保理合同规定的应收账款多重保理的顺序规定是较为符合目前的市场交易要求的。上文已

经提到，登记制度可以实质上减少交易成本，降低交易主体获取债权信息的费用，强化市场主体的资信，

有利于构建诚信的市场交易环境。若是将登记规则仅仅适用于保理合同，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债权让与

的情形则依然会发生让与主义的困境。而同样是债权让与，为何仅是保理合同便适用更为完善科学的登

记顺位规则，一般债权让与依然适用让与主义顺位规则，若仅仅是因为体系上的排列或许理由并不充分，

实质上却违反“同等事物同等对待”的平等原则。在实践中对同一标的债权，让与人既设立保理又进行

普通债权让与时，造成顺位判断的矛盾[16]。同时，就《民法典》的体例上，亦有学者指出法典的立法技

术并非完全按照从抽象到一般的提取公因式的方式设立规则，在保理合同部分则是按照论题式的方式将

常见问题汇总到一处进行立法编纂[17]。在理解《民法典》第 768 条时，不应将其局限于保理合同，应当

将其适用于一般债权让与的规则中予以补充。同时，人大法工委的说明中，也并未严格区分保理债权让

与和一般债权让与[18]。因此，在一般债权多重让与中，也应当以登记作为第一公示手段，先登记优先于

后登记的，均未登记的以通知作为第二公示手段。但在一般债权让与中则不能适用保理合同中关于按比

例分割债权的顺序规则。 
多重保理中，最后一种按照比例分割应收账款是以保理融资款或者服务报酬的比例作为分割的标准。

而在一般债权让与的情形中，让与人让与债权并非完全为了融资或者担保。债权让与合同的形式多种多

样，也并非仅限于保理合同。将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分割标准适用于一般债权让与是没有相应判断依据

的。主张一般债权让与也可适用分割方式确定债权顺序的学者认为可以将既未登记也未通知的债权在不

可分的给付中视为连带债权，在可分的给付中视为按份债权，如此既不会加重债务人的负担，也可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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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各个受让人之间的顺序问题[17]。有学者正确指出，这个方式虽然可以适用于担保性的债权让与，但却

不能解决担保性债权让与和完全性债权让与之间的顺序问题，同时也会造成各个受让人对同一债权的共

有的不效率状态[15]。因此，保理合同的顺位规则只能以登记和通知作为对一般债权让与规则的补充，若

都未登记或者通知则按照让与的顺序确定多个受让人之间的先后顺序。 

3. 对债务人的效力以及债权实现规则 

债权多重让与中受让人顺序的确认规则与债权让与后向债务人通知生效的规则属于两个层面的问

题。第一层次解决的是在债权多重让与后，由哪一受让人受让债权的最终移转的问题。第二层次涉及的

则是债权让与后，债务人应当向哪一受让人给付从而发生清偿的效果的问题。两者则并不是必然重合的。 

3.1. 让与通知的绝对效力 

依照《民法典》第 546 条的规定，债权让与后未通知债务人的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通知便是对债

务人的生效要件或对抗要件。通知后，对债务人而言，受让人成为新的债权人，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

张相应的抗辩和抵销。而第一层次与第二层次的重合体现在，若多个受让人的债权让与行为均未登记，

但若是其中一个受让人要求让与人通知了债务人，该受让人即为优先顺位受让人，同时债务人应当向该

受让人清偿。但同时，第一层次与第二层次可能也会发生分离：甲将债权 A 让与给乙，合同成立并生效

即完成债权让与，同时该债权让与已经登记。后甲又将该债权让与给丙，合同成立并生效，亦完成了登

记，但是此时甲应丙的要求通知了债务人丁。此时，受让人的优先顺位便与对债务人的效力发生分离，

若债务人丁基于对让与通知的信赖向受让人丙履行债务，依然会发生清偿的效果。学说上称为“表见让

与”，一般认为只有让与人的通知才能发生“表见让与”的效果[19]。如此便会提出问题：第一次债权让

与的通知已经经过登记而发生对抗效力，为何债务人向第二受让人清偿仍会发生清偿的效力？债务人非

善意是否也能发生清偿的效果？对于债务人清偿债务时是否需要善意，存在有效说与无效说两种观点。

有效说认为，如果债权人没有通知债务人，则债权让与合同仅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产生效力，对债务

人并无效力，债务人仍然有权向债权人履行债务而无需向受让人履行[20]。反对观点认为，若是债务人明

知债权让与的事实仍向原债权人清偿则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故不可承认其效力[21]。而基于我国《民法典》

关于债权让与的一般规则来看，法条表明通知作为对债权人生效的唯一要件。同时基于债权让与不得为

债务人增添负担的立法宗旨，也不适宜将债务人通过通知以外的其他方式知晓债权让与的事实作为对抗

债务人的要件。尤其是在债权多重让与的场合，如果债务人通过其他方式知晓存在多个受让人，便会陷

入向哪一受让人清偿的困境。而一一核实受让人的信息却实质上增添了债务人的负担与我国债权让与规

则的意旨不相符。因此，债务人对让与事实是否知晓不影响其基于自己对让与通知的信赖而进行清偿。

同理，登记依旧如此。登记状态虽然可以发生公示效力，但是债务人并不能时刻关注债权让与的登记状

态，如果苛以债务人此义务依然会给债务人带来额外的负担，同样是与债权让与的立法意旨相违背。因

此，在债权多重让与中，必须承认债权让与通知的绝对效力，以通知作为债权变更后对债务人发生效力

的唯一方式。 

3.2. 债权多重让与的实现方式 

在保理合同中的债权多重让与中，公示的方式较为明确，完全按照《民法典》第 768 条的规定对各

个保理人之间的顺序进行判断。在保理合同中主要发生三种情形：无追索权保理与无追索权保理、有追

索权保理与有追索权保理和有追索权保理与无追索权保理的三种情况[12]。在三种情形中，都是按照登记、

通知和保理融资款或服务费用来的。在无追索权保理相冲突时，顺序在先的取得相应的保理债权。在有

追索权保理冲突时，顺序在先的取得有追索权的担保的优先权利，在先顺序的保理人受清偿后，有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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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清偿在后担保的保理人。在有追索权和无追索权保理冲突时，有追索权保理优先时，应收账款上附

有担保，由无追索权保理的保理人取得应收账款债权。无追索权优先时，由相应的保理人取得应收账款

债权，从而排斥在后的有追索权保理人。 
债权人除将债权以保理的方式进行融资外，亦有可能以债权出质的方式进行融资。此时便会发生保

理人的债权与一般债权质押人之间权利的冲突或与一般债权受让人之间权利的冲突。按照《担保制度司

法解释》第 66 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主张按照《民法典》第 768 条的顺序确定各个权

利人之间的顺序。但根据《民法典》第 445 条的规定，应收账款质押时以登记生效为原则，并且质押后

未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不得转让。因此，适用第 768 条的前提则是应收账款质押已经登记，并且

一般在质权设立后不会再发生债权让与的情形。按照此种情形，适用第 768 条时也仅仅可以适用到登记

这一规则来判断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和一般债权受让人之间的顺序。若在应收账款质押并未登记时，则

仅需判断保理和一般债权受让人之间的顺序即可，此时应当适用一般债权让与的规则，即均未登记和通

知时，应当以让与的顺序确定债权受让人的顺序。 
债权多重让与的受让人顺序确定后，若要得到债务人有效清偿则需要通知债务人。债权让与的通知

到达债务人后，对债务人发生效力。此时，债务人必须向通知载明的受让人履行才能发生清偿的效力。

并且，债务人对通知的真实性并不负有检验义务，即便其知晓真实的受让人，但是基于通知的绝对效力，

债务人依据通知的清偿也能发生效力。如此，债务人清偿的受让人并非真实的权利人时，顺位在先的受

让人即可向接受清偿的受让人主张不当得利。后顺位的受让人返还得利后，可以向让与人主张债务不履

行的违约责任。 

4. 总结 

债权让与是债权人获得融资的重要手段，一般而言在债权人与受让人达成债权让与合同时，债权即

移转。但依旧要分别观察债权让与合同与债权让与行为的效力。在分离原则下，处分行为发生债权移转

的效果，如此尚可与我国法律体系相契合。在债权多重让与时，基于让与主义与通知主义存在的不足，

应当以公示效果更好的登记主义作为判断标准。而《民法典》在规定保理合同后，也应当以保理合同中

登记优于通知的规则补充到一般债权多重让与的场合。在均未登记和通知的情形下，债权分割的方式也

仅能适用于保理合同，而不能适用于一般债权让与的情形。此外，让与行为若相对债务人发生效力也仅

能依靠通知这一唯一的方式。如此才能使得保理合同与债编规则保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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